
厦门信托-鹭满钱江平湖城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

信托财产管理报告书

2025-04-22至2025-06-30

尊敬的委托人（受益人）：

     感谢您投资于“厦门信托-鹭满钱江平湖城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本信托”）。我
司作为本信托的受托人在信托期内恪尽职守，履行诚实、信用、谨慎、有效管理的义务，依照信托文
件的约定，尽职尽责地履行管理责任。现将本期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信托项目要素

序号 名称 成立日 终止日 初始信托资金（元） 信托资金余额（元）

1 鹭满钱江平湖城投-1 2025-04-22 2026-10-22 111,800,000.00 111,800,000.00

2 鹭满钱江平湖城投-2 2025-04-23 2026-10-23 87,900,000.00 87,900,000.00

合计 199,700,000.00 199,700,000.00

二、受托人基本情况

     受托人报告期内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正常，尽“诚实、信用、谨慎、有效”的信托宗旨管理信托
财产，无任何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
三、信托计划的管理

     1.我司根据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》为本信托单独开立了信托账户，建立了单独的会计账户进行管
理和核算。
     2. 我司在本信托的管理过程中遵循全面性、审慎性、有效性和适时性的原则，制订了相应的制
度，并根据信托业务的需要设置了不同的部门和岗位，以实现各部门、岗位间的相互监督和制衡。
     3. 信托计划管理期间，本信托项下的信托资金无任何挪用情况发生，信托资金的管理正常。

四、信托资金管理、运用、处分情况

     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，将信托资金用于向平湖市城市发展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
司发放信托贷款，最终用于归还借款人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金融机构借款。

五、期末信托资产净值

估值日期 资产净值

2025-06-30 199,878,635.57

     我司根据本信托标的投向，采取符合监管部门现行规定（监管部门出台其他规定则依新规定执
行）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。对于非标债权投资（如有），我司按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减值准备。日常
估值结果不作为信托收益分配或终止时信托财产返还的依据，不代表本信托发生实际亏损，也不构成
我司作为受托人对您本金和收益的任何承诺或保证。

六、当期受益人信托收益（利益）兑付情况

序号 名称 金额（元）

1 受益人信托净收益 1,191,041.62

2 分配受益人信托本金 0.00

七、其他事由

     1、若有其他损害信托计划财产、受益人利益的重大事由发生，将以临时报告形式另行披露。

     2、本报告期内，信托经理未发生变更。

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
2025年07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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